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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规范学校财务行为，加强财务管理，提高经费使用效

益，确保学校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，根据上级主管部门有关教

学经费的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一条教学经费的开支范围

学校教学经费开支范围主要包括：

(一)教学日常运行支出

用于教学教辅部门发生的办公费(含考试考务费、手

续费等)、印刷费、咨询费、邮电费、交通费、差旅费、

出国费、维修(护)费、水、电费、租赁费、会议费、培

训费、专用材料费(含体育维持费)、劳务费、其他教学商

品和服务支出(含学生活动费、教学咨询研究机构会员费

、委托业务费等)。

(二)教学改革支出

用于教学改革方面的专项经费。

(三)专业建设支出

用于专业建设方面的专项经费。

(四)实践教学支出

用于实践教学活动及条件建设的专项经费，含用于校

外实践的教学经费。

(五)学生活动经费支出

用于学生科技创新、文化体育、社会实践等活动的专项

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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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教师培训进修专项经费支

出用于教师教学发展的专项经费。

(七 )其他教学专项支出

第二条教学经费的配比

教学经费按不低于当年学校教育经费支出总额的30%

安排当年的教学经费总额，具体根据当年的工作计划，按照保

证学校教学正常运转，提高教学质量的目标安排各项经费预

算。

第三条教学经费的管理

(一)教学经费实行预算控制管理，由教学科研部根据

当年的教学计划、专业建设计划、教学经费及教科研经费

总额，提出各项经费预算，经校长办公会讨论，通过综合财务收

支预算安排下达。

(二)教学经费的使用，应根据国家或有关项目的经费

管理规定，严格遵守国家财经纪律和学校财务管理制度，精

打细算，厉行节约，合理使用，提高使用效益。

(三)教学经费的审核报销，经办人根据预算使用教学

经费后，应提供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学校财务制度规定的

票据并填制费用报销单，由主管校长审批，财务处对不真实

、不合法的原始凭证不予受理。

第四条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施行。


